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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可查阅到“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

构标准”

1、登录“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”首页，进入“店

小二专线”查看。

2、或扫码登录“店小二专线”查看。



2

※重点 主要依据文件：《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》（住

建部令第 57 号）、《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标准》（建

质规〔2023〕1 号）、《关于实施〈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

办法〉〈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标准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（建办质〔2024〕36 号）、《湖北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

实施细则》（鄂建设规〔2024〕4 号）等。

二、网上申报&企业自维护

(一)进入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“企业自维护”页面

使用“企业账号+密码”，登录“湖北政务服务网

（http://zwfw.hubei.gov.cn/index.html）”。

第一步：①检索“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”，选择

任意一个申请事项，选择“在线办理”。

http://zwfw.hubei.gov.cn/index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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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 点击“企业”—“企业自维护”，系统填报并上传

附件证明扫描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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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步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自维护&基本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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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步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自维护&检测场所→新

增或删除信息

第四步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自维护&主要仪器设备

及其检定/校准一览表→新增或删除信息

*主要仪器设备申报要点

(1)检测机构所有的仪器设备应为自有，且不得多场所

共用，并需提供主要仪器设备相对应的检定/校准证书、发

票等相关证明材料。

(2)检测场所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租赁合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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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步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自维护&技术负责人、

质量负责人→新增或删除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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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步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自维护&技注册人员、

技术人员、报告批准人→新增或删除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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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技术负责人、质量负责人、

注册人员、技术人员、报告批准人申报要点

检测人员不得同时受聘于两家或两家以上检测机构，且

在检测机构申请资质时不得在不同场所重复使用。

同一注册人员和技术人员用于专项资质申请时，在具有

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、事业单位不得超过 2 个专项，在依法

设立的合伙企业不得超过 3 个专项。

注册证书上单位和申报单位必须一致，养老保险必须由

申报单位缴纳。

考核主要人员的职称证书和以申报单位名义缴纳的近 3

个月基本养老保险证明材料；有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工作经历

要求的主要人员从业经历对应的基本养老保险证明材料。

退休人员不可以作为主要人员办理资质申报。

考核技术人员除了资质标准规定数量要求的提供职称

证书、从业经历以外，其他技术人员应具备中专以上工程类

专业相关学历或已取得工程类专业技术职称的。

第七步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自维护&其他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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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网上申报&事项申请

选择事项申请菜单，根据申请资质选择对应的申请事项进

行申报，点击申请事项后在申报页面填写相关信息和材料，

确认无误后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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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网上申报&办件查询

申报成功的件在办件查询页面可查询申请的事项信息，

待审查的办件是未正式受理的办件，可进行查看和删除的操

作，审查中的办件是已正式受理的办件，可查看详情。公示

办件可在办件列表上点击申诉按钮提交申诉材料。退回补正

办件和办结件可在办件列表查看补正或办结意见。

（四）下载电子证书

申报办件审核合格办结后，系统会自动生成电子证书。

在企业证书库中可查询所有电子证书信息，勾选对应证书方

可下载。


